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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日过时的传统日益被打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对渗透着人的主观意识的社会规律的探讨，仍然是历

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学术界争论颇多的哲学话题。对此，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是历史的决定论，又是主体的选择论、创造论，即历史抉择论。唯物史观的历
史决定论，只能是基于物质劳动之上的辩证的实践决定论。 

今天的社会，人类活动日新月异，人类文明正突飞猛进地发展，关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问题，讨论依旧热烈纷呈，有这样一种
观点，很具典型性，大意如下：规律就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自然规律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必然性，它绝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
社会规律却具有主观性的一面。由人的需要、意志和活动构成的社会发展规律内在地包含着“人”这一主体的目的、意志和其他自
觉的因素，是主体客体、主观客观辩证统一的规律，因而社会规律既有一定的客观性又有一定的主观性。当然，对此观点，我们不
能完全否定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却不能完全接受。虽然人的活动包括主客观的因素，但内在于人的活动之中的社会规律
的存在和发展却始终是客观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规律”定义为“物质运动过程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句话也肯定了规律的客观性。规律是
客观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的存在和作用是客观的，即规律一经存在，就必然发生作用；第二，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
和程度也是客观的，是人的意志所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增强或减弱的。圣西门也有过类似的言论：“人类完全服从于它自身的智
慧发展的规律，人类即使在他愿意时亦不能改变这个规律的作用。” 

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关系密切。社会规律内在于人的活动之中，是人的活动规律；由于社会历史总处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随
人的发展而发展，它又具有不可逆性与不重复性。社会规律是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若构成社会规律的条件不发生任何变化，
社会规律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历史考察也表明，到资本主义为止的整个历史过程，人们的活动虽然在微观上是自觉
的，但在社会宏观总体上却是盲目的，这也正说明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因而，由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明显不同而得出社会
规律具有主观性是不正确的，其错误的根源除了混淆了主客观的区分外，一个重要方面乃是在于误解了历史活动具有主体特征，把
社会活动的主体性误认作社会规律的主观性。 

我们不赞同“社会规律具有主观性”的观点，但我们并不否认社会规律具有可选择性。人们不能改变已经在起作用的规律，
也不能凭自己的主观臆想无中生有创造出一个自己期望的“规律”，涸泽而渔、杀鸡取蛋以及永动机的悖动只是验证了这种做法的
荒谬可笑。但规律是可以选择的，而且，这种选择也是基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之上的。社会规律既然存在，它就必然起作用，我们
不能选择规律本身，但我们可以选择利用规律的形式与方式，选择一种可能性：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以及用什么样的工具做，
诸如此类。 

之所以说社会规律可以选择，是因为社会规律的历史变化性取决于人的需要、目的和活动的变化，人们对社会规律本身有“认
识”和“遵循”的义务，同时在社会规律的可利用性上却有选择的权利。“因为社会规律所揭示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一

定是单值对应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非线性的多值因果关系”①，又由于社会诸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无限复杂性，社会规律给人的
活动所提供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唯一的现实可能性，而往往是提供了一个由多种现实可能性交织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何
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取决于人的自觉活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意志作出最佳选择。同时，因人们活动的历史条件、物质环
境以及人们意志、认识上的差异又会使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具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由此，才构成了五彩缤纷、生动活泼、气象万
千的人类社会。如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必然性，根据自己的意志和
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选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才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 

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决定了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不能凭自我臆想设计、创造规律，即使对
规律的选择，也是有一定必然性条件的。但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不仅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和了解规律，而且还可
以尽己所能充分利用规律，进行一些创造性活动，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为人类谋福利。人类利用规律进行的创造活动，实质上也
是一种自觉选择的过程。然而，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程，必须以尊重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如我们通常说“水往低处流”，这
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遍现象；然而在社会领域，人们却可以借助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如水泵机等把水引向高处，使“水往高处走”成
为现实，这既是人类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的成果，同时也是遵循动力原理和水流运动规律的过程。 

规律的可选择性表现为其可利用性，规律的可利用性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能力，而人的活动属
实践领域，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外化与物化，是人的感官能感知的活生生的客观存在。“人在社会规律面前的自觉能动性表现为
一个历史过程；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人们的自觉能动性非常低下，他们能意识到社会规律的存在，但却没有能力认
识它们，社会规律相对来说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在这一时期，作为神秘的异已力量支配和主宰原始人的命运的不是社会现象，而
是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在私有制社会，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人们利益和活动的分裂和对立，每个人的活动都是自觉的，但活动的结果
却不是预期的，甚至与预期的恰恰相反。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确立，人们的利益与活动的结果愈发一致，社会规律越来越内

在于人的活动之中。”② 

人类社会这种特殊的物质本体的运动形式和存在方式就是人类活动。恩格斯说：“贯串于一切社会现象社会过程之中的社会规
律，也必然能够归结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人类活动是一个既立足于自然界又靠扬弃天然的自然物质因素而不断

生成的开放系统，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关系或其他现象，都是经过人类活动改造并从而作为人类活动系统的要素而存在。”③因
此，人类利用规律改造世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活动与社会规律相统一的过程。 

人们在必然性基础上对规律的有条件的选择，是来源于人的主观活动的。“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相比，尽管它首先也是为生理
需要所驱使而进行的谋生活的，但它并不与人的生物属性直接融为一体，而是超出人的生物属性自觉地改造自然的“生产”性或实

践性活动。”④而社会规律归根到底是社会对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的制约和每个个体对社会的能动关系的体现。因此，任何历史活
动的规律都是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适应着自己新的能力和需要，而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即新的生存方式的规律。于
是，历史的存在发展，历史过程的延续，只可能取决于人在需要驱使下所从事的实践，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
以，在历史决定论问题上，我们应该始终坚持实践决定论。 
  
  
  



注释： 
① 陈其炬：《关于社会规律和人的活动关系》，《哲学动态》1987年第10期。 
② 陈其炬：《关于社会规律和人的活动关系》，《哲学动态》198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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